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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住民族的聲音，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行政院研議：未來提名中選會委員時，至少應納入一位

原住民族選務委員。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高金素梅等 17 人，鑑於 2016 年即將舉辦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加上原住民籍的

學者，在網路建議，中選會身為中央最高選務機關，卻沒有任何一位原住民籍選務委員，而監察

院、考試院、保訓會等單位，則至少聘請一位原住民籍委員。若能讓原住民族加入國家選務工作

。未來中選會辦理原住民族選務工作時同時也可以有原住民族的聲音，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行政

院研議：未來提名中選會委員時，至少應納入一位原住民族選務委員。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選會處理國家各項選舉事務，大到總統選舉、小到村里長選舉都是中選會處理事務，

加上 2016 年總統及立委選舉決議合併選舉之後，就有原住民籍的學者，在社群網站上表示，中

央最高選務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卻沒有任何一位原住民籍委員，表示對原住民族不夠尊重，

造成原住民族選務工作沒有考量族群思維，因此提出革新建言。 

二、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行政院研議：未來提名中選會委員時，至少應納入一位原住民族選

務委員。 

提案人：簡東明  高金素梅 

連署人：王進士  詹凱臣  孔文吉  許淑華  邱文彥  

吳育仁  呂學樟  蘇清泉  林滄敏  李桐豪  

陳雪生  王育敏  陳根德  陳鎮湘  紀國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九案，請賴委員振昌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振昌：（13 時 5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共同管道之設置，在

於統合公共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通安全及市容觀瞻，並達到緊急狀況發生能迅

速處置的效益，爰此，建議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及其所屬業管單位，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我國

共同管道發展政策及方案，其內容應包括全國共同管道系統規劃、設置期程、維護管理，及相關

業務所需之財務規劃、財源籌措與經費補助方式。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共同管道之設置，在於統合公共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

交通安全及市容觀瞻，並達到緊急狀況發生能迅速處置的效益，爰此，建議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及

其所屬業管單位，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我國共同管道發展政策及方案，其內容應包括全國共

同管道系統規劃、設置期程、維護管理，及相關業務所需之財務規劃、財源籌措與經費補助方式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